
－1－

 大仁科技大學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一一一學年度及一一Ｏ學年度 

學校地址：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 20 號 

電 話：(08)762-4002 



 －2－

 

大 仁 科 技 大 學 
 

§目錄§ 

項               目  頁  次 

一、封面  1 

二、目錄  2 

三、會計師查核報告  3-5 

四、平衡表  6 

五、收支餘絀表  7 

六、現金流量表  8 

七、現金收支概況表  9 

八、收入明細表  10 

九、成本與費用明細表  11 

十、財務報表附註   

(一)學校沿革  12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12 

(三)會計政策變動  12 

(四)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12-15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15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15-18 

(七)關係人交易  18-20 

(八)質押之資產  20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20 

(十)重大之期後事項  20 

(十一)其他  21 

十一、財務報告檢查表  22-35 

   

 

 

 



 －3－

 

 

 

 

會計師查核報告 
 
大仁科技大學  公鑒： 

 

查核意見 

大仁科技大學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一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平衡表，暨

截至各該日止之一一一學年度及一一Ｏ學年度之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現金收支

概況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

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大仁

科技大學民國一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一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截至各

該日止之一一一學年度及一一Ｏ學年度之收支餘絀結果、現金流量及現金收支概況。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

核簽證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

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大仁科技大學

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大仁科技大學一一一學年度財務報

表之查核最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

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不動產之存在與權利 

近年少子化衝擊使學校學生人數持續下滑，導致學校財務狀況日益惡化，為確保學

校財產未遭不當動用，因此將不動產之存在與權利列為本學年度之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對於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取具截至平衡表日之土地及建物謄本，查明不動產產權是否歸學校(或所屬附屬機

構，下同)所有，並複核是否有任何提供擔保或抵押之不動產。如因受法令限制致暫

時無法以學校名義登記產權時，查明學校是否設定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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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地盤點不動產。

3. 取得一一一學年度董事會會議記錄，查明是否有關於不動產處分或抵押等事項。如發

生不動產之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

4. 檢查總分類帳中是否有支付代書之費用或土地增值稅，如有，查明支付之理由。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

計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及「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

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大仁科技大學繼續經營之能力、

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大仁科技大

學或停止營運，或除清算或停辦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大仁科技大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

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

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

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大仁科技大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大仁

科技大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

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

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大仁科技大學不再具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